
本报讯 洗耳河街道上河村的任某原本以

为喝点小酒骑个电动车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殊

不知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不仅给自身埋下了交通事故隐患，也让其在后

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难辞其咎。

8月 22日晚上 10时 18分许，肖某（男，60

岁，家住汝南街道）驾驶两轮电动车沿望嵩路

由南向北行驶，此时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任

某（男，18岁，家住洗耳河街道上河村）正沉浸

在酒后的兴奋中，哼着小曲沿着建设路由东向

西驶去，阵阵酒意上涌，骑车也有点不走寻常

路。当两辆车行驶至建设路与望嵩路交叉口

时，两名驾驶人不约而同闯了红灯，造成两车

受损、肖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后经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任某驾

驶的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任某血液中

乙醇含量为 180.3mg/100ml，超过国家规定的

80mg/100ml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

任某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通过有交通信号

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

定，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肖某驾驶电动车通

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违反交通信

号灯通行规定，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任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被法院

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汝州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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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检察院各业务部门均有一名办信

联络员，负责本部门办信联络工作。张延斌介

绍说，对本院接收或者上级院转来的信件，第

五检察部负责审阅信件内容，属于本院管辖

的，经主管检察长批准后，将信件转交相关业

务部门办信联络员。

刘新义坦言，过去，检察机关存在对群众

来信不答复、答复不及时、答复质量不高等问

题，错过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的最佳

时期。个别检察干警不愿主动联系来信人，不

愿接听其电话。“四个一”工作机制中的“一监

督”，实现来信办理全程留痕。

按照汝州市检察院的规定，收到来信之

日起 7 日内需要进行程序性回复，告知审

查处理情况。“群众来信按流程转给案件承

办人后，其是否按要求联系来信人，来信人

是否收到检民联系卡、是否收到案件情况

的反馈、对案件承办人的反馈是否满意等

各方面，均由第五检察部进行监督。”张延

斌说，案件到期 15日前，第五检察部向承

办人发出到期预警；承办人向第五检察部

反馈办结与答复情况后，第五检察部 5 日

内与来信人进行电话联系，确定承办人是

否向来信人反馈办理结果。对不认真执行

“四个一”工作机制的承办人，由检务督察

部门进行调查，报请院党组处理。

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认为，来信是群众

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事务的重要途径，也是

行使控申权利最简便、直接的方式。从程序和

实体两方面保证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是检

察机关履行好控申检察职能的要求，也是人

民检察工作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需要。

“群众来信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困难

再大也要克服。”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邓志辉认为，要建立群众来信件件审

查机制，健全信访案件审查办理机制，加大

审查办理力度，促进公正司法。同时，要认

真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办案质量保障

机制，坚持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适时开展信访案件评查，保障按期高质办

结信访案件。

原载 10月 17日《法制日报》

汝州检察院探索实施“四个一”工作机制

群众来信被当家书阅处 当案件办理
法制日报记者 赵红旗

“写信反映的问题如果没有回音，我就当面反映。如果还引

不起重视，就到市里、省里直至北京继续反映。我就不相信引不

起领导重视！”5年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新义

接访时，上访老户代某这样开场。

如今，代某不再上访，生活恢复了正常。她说：“没人重视我

反映的问题才去上访，有人重视了，谁还会背井离乡四处反映问

题？如果一封信就能解决问题，谁会花钱坐车去市里、省里反映

问题？”

代某的切身感受，是汝州市检察院通过探索实施“四个一”

工作机制（即一案一人一卡一监督，一案指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所

涉及的具体案件，一人指案件承办人，一卡指检民联系卡，一监

督指每起信访事项的处理情况由负责控申的职能部门全程监

督）办理群众来信带来的变化。汝州市检察院已经连续 5年没有

发生过涉检进京上访和赴省集体上访，控申举报接待室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命名为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把群众来信当家书阅处，把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当作案件办

理，与群众沟通就没有了障碍，化解矛盾也会更彻底。”刘新义

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寄一封信也就一块多钱，从

乡下到城里，算上车费、餐费，一趟少则一二十、多则三五十块。

通过来信解决问题可以维护民利、凝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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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郭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妻子刘某认为郭某不构成犯罪，给

刘新义写信反映情况。

“案件还没到检察环节，你现在向检察院

反映情况过早，还是把案情弄清楚再说吧。”

有人劝刘某。但刘某想，寄封信也就花块把

钱，何不一试。

3天后，刘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们

是汝州市检察院的，准备明天上午到您家了

解情况。”刘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把接

到检察院电话的情况告诉亲朋好友，他们连

连摇头说：“会不会是骗子？你小心点。”

第二天，两名身着检察制服的男子来到

刘某家。一名中年男子从包里掏出两页纸说：

“这是您写的信吧？”得到刘某的确认后，男子

接着说，“我是负责侦查监督工作的副检察长

顾武修，您把相关情况详细说一下”。

听了刘某的陈述，顾武修说：“按照办案程

序，公安机关对郭某提请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

才能进行审查。但郭某被羁押后能否变更强制

措施，您作为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

“这是印有我名字、职务、手机号的检

民联系卡，您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离开

刘某家时，顾武修递上院里为他特制的检

民联系卡。

刘新义介绍说，汝州市检察院为全院有

办案资格的员额检察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

长、检委会专职委员，每人定制一张检民联系

卡，印有姓名、职务、手机号码，要求回信时附

上，接访时主动送呈当事人。

“公开手机号码既是勇气，也是主动接受

监督的举措，更是展示解决群众问题的决

心。”刘新义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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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家中第二次见到汝州市检察院第

五检察部主任黄超锋时，83岁的曹某说：“大热

天你们又来了，别再跑了，我认可你们的意见

了。”听了老人的话，黄超锋眼睛湿润了。

曹某曾在一周之内连续给汝州市检察院

写信，控告公安机关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不

立案侦查其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突然身亡一

案，还列上数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要求检察

机关立案监督并追究公安机关的责任。

刘新义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信中反映

的问题后，决定组成工作组进行处理。

工作组调阅相关材料发现，曹父死于

1968 年，公安机关没有任何相关材料，市档

案局也查找不到有关曹父死亡的记载。曹某

信件中所列的犯罪嫌疑人大部分已经去世，

在世能够找到的都在 90岁左右。公安机关接

到曹某控告后对其进行过询问，没有证据证

明曹父之死属于刑事案件。

据公安机关有关人员介绍，曹某很固执听

不进去意见，曾说将继续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

汝州市检察院检委会研究后认为，曹父

已经去世近 40年，明显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

时效，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

由于曹某年岁大，工作组担心当面回复

可能导致其情绪激动，建议通过书信回复。刘

新义说：“我们办理群众来信坚持当面回复常

态化、书面回复为例外的原则。这件事应该是

老人的一块心病，主动上门与他进行当面沟

通交流，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上门之前，黄超锋先赶到曹某在郑州的

居住地，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其家庭情况，又

找到其子女进行沟通，然后与汝州市检察院

常务副检察长张延斌一起登门回复。刚说完

回复意见，曹某就指着桌子上的一摞信封说：

“我早就预料到你们会这样说，控告信已经准

备好了，我每天都会寄出一封。”

张延斌一行从曹某家回到汝州后，汝州

市检察院再次开会研究回复工作，决定寻求

当地检察机关的帮助，指派当地律师以援助

律师身份与曹某沟通交流。

得知曹某的认识有所改变后，张延斌、黄

超锋再次赶到曹某家回复处理意见。

“当面回复就是要面对面解开反映人的心

结，让其理解和认可检察机关的意见。”刘新义

说，办理群众来信不仅是承办人一个人的事，而

是包括部门负责人、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在内

的整个团队的事，每个环节、每个人都要切实履

行好职责，承办人和部门负责人主要负责接待、

信访评估和释法说理等工作，分管副检察长、检

察长负责统筹协调等工作，只有环环相扣、层层

推进，才能彻底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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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面盗窃嫌疑人被抓了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近日，我市警方接到多起群众报警，称家中被

盗。9月 19日凌晨 1时许，庙下镇宋王村曹某

亮家门口堆放的废旧刹车毂被盗走 6个；10月

8日凌晨 2时许，庙下镇黄寨村于某周家门口

堆放的废旧活塞铝被盗走 5袋；10月 11 日凌

晨 1时许，庙下镇宋王村杨某山家门口堆放的

废旧轮毂被盗走 14个。案发后，我市警方高度

重视，庙下派出所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头戴帽子，脸蒙口罩，

连续两个月在庙下多次作案。民警通过分析作

案手法和调取监控视频，确定这几起盗窃案件

属同一伙人所为。在平顶山市公安局的大力支

持和指导下，通过分析研判和走访案发地群

众，民警发现一辆带迷彩棚子的红色三轮车极

有可能为作案车辆，以此锁定庙下镇杨庄村有

盗窃前科的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时机成熟后，民警决定伺机对杨某实施抓

捕。10月 12日中午，在杨某家附近将其抓获。

但在对杨某家中进行检查时，未发现有带迷彩

棚子的红色三轮车，赃物也不知去向。杨某归

案后，心存侥幸，拒不承认其有带迷彩棚子的

红色三轮车，对其涉嫌犯罪事实也拒不供述，

案件陷入僵局。

为早日破案，办案民警放弃休息时间，继

续开展走访工作，果然有重大发现。杨某于 10

月 11日下午 2时至 4时期间曾经驾驶其家中

四轮车外出，车厢用塑料布覆盖，车厢内物品

不详。办案民警分析杨某外出极有可能是拉赃

物销赃，因此立即安排民警对该四轮车轨迹进

行分析摸排。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晚 11时许，

民警找到了杨某销赃的温泉镇某废品收购站，

并对赃物进行扣押。

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杨某如实交代了其和

庙下镇庙下村高某实施 3起盗窃的犯罪事实。

目前，杨某已被刑事拘留，高某正在抓捕中，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

的严惩。

市区系列砸车玻璃盗窃财物案破了
本报讯 近期，市区范围内砸车玻璃盗

窃车内财物案件多发，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

的财产安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此高度重

视，视频侦查中队连续作战，昼夜攻坚，根据案

发区域串并案件 20余起，并对每一起案件进

行分析研判。

最终侦查人员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及作案轨迹后，于 9月 30日将开封籍犯罪嫌疑

人夏某飞抓获归案，并起获大量涉案赃物。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夏某飞自 9月份以

来，在我市市区内疯狂作案盗窃车内财物，犯

罪嫌疑人夏某飞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汝州刑侦）

交警成功抓获“2·20”交通肇事嫌疑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今年 2月 20日，农历正月十六。晚上 8时 43

分，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小屯镇高

速路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人躺在地上，

伤亡情况不明，肇事车辆逃逸。接到报警后，交

警大队民警火速赶赴事故现场，伤者已被送往

医院紧急治疗。此时，医院传来消息，两名伤者

中一名 14岁少女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 62

岁的大娘身受重伤。而事故现场除遗留零星散

落的两小片车灯碎片外，再无任何线索。

经报告上级后，市公安交警大队立即启动

侦破逃逸事故预案，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连夜展开勘查工作，寻找侦破线索。办案民

警先后对汝州至平顶山沿途多个单位、企业、

村庄监控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取

百余份监控录像，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悬赏通

告征求破案线索。

同时专案组成员组织汽修工、配件门店工

作人员对大灯碎片进行辨认，确认与比亚迪 F3

车型吻合。侦查指明了方向，专案组成员对辖

区内该车型逐一排查，一无所获，案件又重新

回到起点，难道要专案组就此放弃吗？面对死

者家属的泪水和期望，专案组成员重鼓信心，

在辖区各个卡口监控和天网监控中排查车辆

行驶轨迹，最终确定该车逃逸至宝丰县。此时

距离案发已过去多天，专案组成员立刻动身前

往宝丰，经过对比宝丰辖区内万余张比亚迪 F3

车型照片后，锁定一辆豫 D85***号白色比亚

迪 F3轿车，并对该车所有人背景展开侦查，最

终锁定肇事逃逸嫌疑人为毛顺利。

3月 2日，专案组在宝丰县将肇事车辆查获。

经对比，事故现场掉落碎片与该车完全吻合，并且

该车右大灯、右侧叶子板、机盖等部位已进行了更

换和补漆处理。经过对毛顺利家人询问得知，他肇

事后，因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闻风潜逃。

案发后至今的 293天里，办案民警多次组

织案情研判，反复查阅卷宗，分析嫌疑人毛顺

利的可能藏匿点。终于，在往返奔波于郑州、新

密、洛阳、宝丰、汝阳、荥阳、郏县、平顶山 8 地

近 5000公里的路程后，案件逐渐明晰起来。10

月 11日，在洛阳市一厂房宿舍内成功抓获犯

罪嫌疑人毛顺利。经查，犯罪嫌疑人毛顺利对

其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等待他

的必定会是法律的制裁。

醉酒骑车酿事故被拘役

2019年全省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开启

请为汝州人民代言！请为平安汝州点赞！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侯林利 寇光

鹏） 美丽汝州是我家，平安建设靠大家。笔者日前

从市委政法委获悉，2019年全省公众安全感和政法

机关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已拉开帷幕，调查方式分

为面访（已开始）、网络调查（从 10月 22日至 31

日）、电话调查（11月上旬至中旬）等三种形式。

无论是面访、网络调查，还是电话调查，120万

汝州市民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平安汝州的代言

人，如果您幸运地成为参与调查的一员，请您积极

参与，耐心接听电话，并客观公正回答问题，大声

说出家乡好，为家乡代言。

以下为调查的主要内容：

1.面访
工作人员实地随机访问群众，主要访问以下

问题：

（1）您在本地住了多长时间？

提示：一年以上，一年以下为无效调查。

（2）请问您目前居住在？

请回答居住在我市的××镇（或××办事处）。

（3）请问您对所在地的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

是安全、基本安全、不太安全、不安全？

如对我市治安状况满意，请回答安全或基本

安全。

（4）您知道当地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吗？感觉在您身边存在哪类黑恶势力？您对正在
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评价是成效好、成效

比较好、成效不太好、没有成效？

如果对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满意，请

回答成效好或成效比较好。

2.网络调查
网络调查主要是让城乡居民通过电脑或手机访

问“河南长安网”“中原盾”微信公众号网络调查版或

直接访问链接（zfwwldc.Dave.cn）参与调查活动。

3.电话调查
您可能会接到“0371-12340”的座机来电，这

不是骚扰，不是推销，更不是诈骗，而是全省社情

民意调查电话。

社情民意调查员：喂，您好！我是河南省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员，现在我们正在开展河南

省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测评工作，

耽搁您一点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的支持

和配合……

群众：好的，我正在听哦……

10 月 18 日 至

20 日，北京市京师

（汝州）律师事务所

部分党员和律师前

往河南省南阳市进

行为期 3 天的红色

之旅，借此增强京师

汝州律师团队的凝

聚力、向心力，加强

律所党建，促进整体

发展，提升团队间的

团结协作能力。

许艳芳 赵文平 摄

办案民警押解犯罪嫌疑人夏某飞指认作案现场

1.调查对象年龄范围：如果受访者年龄

在 16周岁以下或 70周岁以上，请家长或子
女接受访问，否则调查无效。

2.回答问题要有始有终：只有回答完所
有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千万不能
半途而废。

3.回答问题要准确干脆：请您按照调查
员给出的选项，尽量用普通话“安全、满意”等
配合调查，不要用“可以、还行”等含糊词语，
更不能回答“不咋着、木啥样”，因为您的回答
直接代表着汝州的形象。

4. 调查的范围是您自己居住的辖区，根
据自己居住的辖区如实回答，不用反映其他

地区的问题。

温馨提示

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群众


